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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39 

债券代码：136210   债券简称：16 力帆债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6 力帆债”提前赎回及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9 年 4 月 17 日 

 债券最后交易日：2019 年 4 月 17 日 

 债券停牌起始日：2019 年 4 月 18 日 

 债券提前赎回日：2019 年 4 月 18 日 

 摘牌日：2019 年 4 月 18 日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至 1 月 29 日发行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16 力帆债”或“本期债券”），依据《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16 力帆债”的公告》的有关内容，发行人将

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提前赎回“16 力帆债”剩余本金并支付自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期间的利息。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主体：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简称“16 力

帆债”，债券代码“136210”)。 

3、发行总额：9 亿元。 

4、发行方式：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在获得中国

证监会审核后分期发行，其中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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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完成。 

5、债券票面金额：票面金额为 100 元。 

6、债券期限：期限为 3+2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票面利率为 6.26%。票面利率在“16 力帆债”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在“16 力帆债”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整基

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调整幅度为 0至 150个基点，其中一个基点

为 0.01%。 

8、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年末行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的本金加第 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 2019

年 1 月 28 日一起支付。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

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债券最后

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付息、兑付方式：按照“16 力帆债”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

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0、起息日：2016 年 1 月 28 日。 

11、付息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 月 28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16 力帆债”的付息日为自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利息)；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到期日：到期日为 2021年 1 月 28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9 年 1 月 28 日。 

13、兑付日：兑付日为 2021年 1 月 28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年 1 月 2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4、计息期限：计息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若投资

者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6 年 1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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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19年 1月 27日。还本付息发生逾期时违约金的相关标准：若发行人未按

时支付“16 力帆债”的本金和/或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对于逾期未付

的利息或本金，发行人将根据逾期天数以及按“16 力帆债”票面利率上浮 30%

向债券持有人支付违约金。 

15、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16 力帆债”存

续期的第 3 年末上调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16 力帆债”第 3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

是否上调“16 力帆债”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

调权，则“16 力帆债”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6、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16 力帆债”票面利率

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16 力帆债”第 3 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将其持有的“16 力帆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16 力帆债”

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

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17、回售申报：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16 力帆债”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

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

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16 力

帆债”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16 力帆债”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18、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19、发行对象：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16 力帆债”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

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1、担保情况：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22、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16 力帆债”在登

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16 力帆债”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

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2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16 力帆债”的信用级别为 AA。 

24、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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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及国开证券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

包销的方式承销。 

26、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27、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发行人银行贷款

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债券提前赎回本金及利息情况 

2019 年 4 月 8 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的议案》。发行人将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提前赎回“16 力帆债”，

具体赎回方案如下： 

1、赎回金额：“16 力帆债”存续本金 94 万元及应计利息全额赎回； 

2、每张债券赎回本金：100 元； 

3、每张债券赎回利息：每张债券面值（100 元）*7.50%*本次计息期限/365

天； 

4、提前赎回日：2019 年 4 月 18 日； 

5、本次提前赎回计息期限：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 

6、还本付息方式：一次性还本付息。 

三、本次提前赎回本金及利息的对象 

本次提前赎回本金及利息的对象为截至 2019 年 4月 17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时间结束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16 力帆债”债券

持有人。 

四、本次提前赎回本金及利息办法 

（一）公司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

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

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

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次提前赎回日 2 个交易

日前将“16 力帆债”剩余本金及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期间的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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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

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五、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

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

门缴付。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兑付机构。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境外机构，根据 2018 年 11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境外

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

至 2021年 11月 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

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居民企业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文件的有关规

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本次付息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凤栖路 16 号 

联系人：周锦宇 

联系方式：023-61663050 

邮政编码：400037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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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人：赵炜华 

联系方式：021-38032090 

邮政编码：200120 

（三）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29 号 

联系人：王云浩 

联系方式：010-51789044 

邮政编码：100032 

（四）托管人：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史周相 

联系方式：021-68871108 

邮政编码：200120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12日 


